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為有效推動會務，設經紀業務、自營業務、顧問業務、經理業務、信託業務、槓桿交易業務、紀律、教育訓練、財務、國際事務、兩岸事務、稽核、防制洗錢暨法遵、業務電子化、永續發展等十五個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由理事長遴選報理事會備查。召集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各委員會設委員八至十九人及秘書一人，由各召集人遴選，並提報理事會備查。

委員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在證券或期貨機構從事證券或期貨相關工作二年以上，或曾擔任上述機構經理以上職務者。

二、本會理、監事。

三、執業之律師、會計師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應於會議一天前以書面向召集人提出請假之申請，否則一律以缺席論；二次無故缺席或請假逾三次者，視同放棄委員資格。

各委員會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其同時擔任永續發展委員會以外任何職務，至多以兩個為限。
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遇有缺額時，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補足之，均以補足原定之任期為限。

	第三條
	本會設置各委員會之職掌分別如下：

一、經紀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期貨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處理事項。

二、自營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處理事項。

三、顧問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處理事項。

四、經理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處理事項。

五、信託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受益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處理事項。

六、槓桿交易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處理事項。

七、紀律委員會

（一）有關自律公約之擬訂、執行與督促會員自律事項。

（二）有關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事項。

（三）其他有關會員紀律之處理事項。

八、教育訓練委員會

（一）辦理期貨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事項。

（二）有關參觀、演講、講習、康樂、體育等活動之舉辦事項。

（三）有關出版刊物之編輯事項。

（四）有關期貨投資宣導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育訓練、考試及核發證照之處理事項。

九、財務委員會

（一）有關會費、事業費及經費籌措、管理與運用之研議事項。

（二）有關財務之稽核事項。

（三）有關預算、決算之編擬事項。

（四）其他有關財務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國際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劃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一、兩岸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二、稽核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內部控制制度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內部稽核業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稽核業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稽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三、防制洗錢暨法遵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法令遵循事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法令遵循事項。
（四）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
（五）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六）其他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暨法令遵循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四、業務電子化委員會
（一）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相關法規研討及建議事項。
（三）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業務電子化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五、永續發展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永續發展之溝通協調及政策建議事項。

（二）有關永續發展之規劃宣導、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延請專家及金融業分享等事項。

（三）有關本公會永續發展相關所訂自律規範、範例或指引之討論與建議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永續發展事宜之處理事項。

	第四條
	本會各委員會原則上每一至三個月由召集人召集開會一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集之。

	第五條
	本會各委員會舉行委員會議時，該出席人員得由本會視財務狀況酌發出席費或交通費。

	第六條
	本會各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會統籌支應。

	第七條
	本會各委員會係內部組織不得對外行文。

	第八條
	本規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為有效推動會務，設經紀業務、自營業務、顧問業務、經理業務、信託業務、槓桿交易業務、紀律、教育訓練、財務、國際事務、兩岸事務、稽核、防制洗錢暨法遵、業務電子化、永續發展等十五個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由理事長遴選報理事會備查。召集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各委員會設委員八至十九人及秘書一人，由各召集人遴選，並提報理事會備查。

委員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在證券或期貨機構從事證券或期貨相關工作二年以上，或曾擔任上述機構經理以上職務者。

二、本會理、監事。

三、執業之律師、會計師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應於會議一天前以書面向召集人提出請假之申請，否則一律以缺席論；二次無故缺席或請假逾三次者，視同放棄委員資格。

各委員會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其同時擔任永續發展委員會以外任何職務，至多以兩個為限。
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遇有缺額時，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補足之，均以補足原定之任期為限。
	第二條
本會為有效推動會務，設經紀業務、自營業務、顧問業務、經理業務、信託業務、槓桿交易業務、紀律、教育訓練、財務、國際事務、兩岸事務、稽核、防制洗錢暨法遵、業務電子化等十四個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由理事長遴選報理事會備查。召集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各委員會設委員八至十九人及秘書一人，由各召集人遴選，並提報理事會備查。

委員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在證券或期貨機構從事證券或期貨相關工作二年以上，或曾擔任上述機構經理以上職務者。

二、本會理、監事。

三、執業之律師、會計師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應於會議一天前以書面向召集人提出請假之申請，否則一律以缺席論；二次無故缺席或請假逾三次者，視同放棄委員資格。

為擴大會員之參與度，每一委員至多可參加二個委員會。
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遇有缺額時，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補足之，均以補足原定之任期為限。
	一、為推動「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建立期貨業推動永續發展及ESG事項之溝通協調及政策擬定諮詢平台。爰調整本條第一項文字。
二、現行規定同一人至多擔任兩個委員會職務，為推動期貨業永續發展，明定參加永續發展委員會排除計入參與委員會上限，爰修正第六項規定。

	第三條
本會設置各委員會之職掌分別如下：

一、經紀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期貨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處理事項。

二、自營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處理事項。

三、顧問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處理事項。

四、經理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處理事項。

五、信託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受益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處理事項。

六、槓桿交易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處理事項。

七、紀律委員會

（一）有關自律公約之擬訂、執行與督促會員自律事項。

（二）有關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事項。

（三）其他有關會員紀律之處理事項。

八、教育訓練委員會

（一）辦理期貨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事項。

（二）有關參觀、演講、講習、康樂、體育等活動之舉辦事項。

（三）有關出版刊物之編輯事項。

（四）有關期貨投資宣導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育訓練、考試及核發證照之處理事項。

九、財務委員會

（一）有關會費、事業費及經費籌措、管理與運用之研議事項。

（二）有關財務之稽核事項。

（三）有關預算、決算之編擬事項。

（四）其他有關財務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國際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一、兩岸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二、稽核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內部控制制度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內部稽核業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共通性之稽核業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稽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三、防制洗錢暨法遵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法令遵循事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法令遵循事項。

（四）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

（五）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六）其他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暨法令遵循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四、業務電子化委員會
（一）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相關法規研討及建議事項。
（三）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業務電子化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五、永續發展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永續發展之溝通協調及政策建議事項。

（二）有關永續發展之規劃宣導、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延請專家及金融業分享等事項。

（三）有關本公會永續發展相關所訂自律規範、範例或指引之討論與建議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永續發展事宜之處理事項。
	第三條
本會設置各委員會之職掌分別如下：

一、經紀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期貨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紀業務之處理事項。

二、自營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自營業務之處理事項。

三、顧問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處理事項。

四、經理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委任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經理業務之處理事項。

五、信託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受益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期貨信託業務之處理事項。

六、槓桿交易業務委員會

（一）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三）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四）其他有關槓桿交易業務之處理事項。

七、紀律委員會

（一）有關自律公約之擬訂、執行與督促會員自律事項。

（二）有關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事項。

（三）其他有關會員紀律之處理事項。

八、教育訓練委員會

（一）辦理期貨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事項。

（二）有關參觀、演講、講習、康樂、體育等活動之舉辦事項。

（三）有關出版刊物之編輯事項。

（四）有關期貨投資宣導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育訓練、考試及核發證照之處理事項。

九、財務委員會

（一）有關會費、事業費及經費籌措、管理與運用之研議事項。

（二）有關財務之稽核事項。

（三）有關預算、決算之編擬事項。

（四）其他有關財務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國際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國際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一、兩岸事務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三）其他有關期貨兩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二、稽核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內部控制制度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內部稽核業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共通性之稽核業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稽核業務之處理事項。
十三、防制洗錢暨法遵委員會

（一）有關期貨業法令遵循事務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二）有關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研討與建議事項。

（三）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法令遵循事項。

（四）協商並解決期貨業共通性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

（五）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六）其他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暨法令遵循事宜之處理事項。
十四、業務電子化委員會
（一）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之發展、聯繫、協調、改進事項。

（二）有關業務電子化業務相關法規研討及建議事項。
（三）有關交易人服務事項。

（四）有關編擬年度工作計畫事項。

（五）其他有關業務電子化事宜之處理事項。
	增設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增列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相關職掌。


中華民國93年7月20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1屆理監事第1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8月16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30135385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6年6月5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1屆理監事第19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6年7月6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60034581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7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6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年8月28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70044513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8年5月1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11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6月6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80028011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99年4月2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17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5月25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90025578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6月1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5屆理監事第18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6月24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0620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6屆理監事第9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2月29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1090379199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111年4月15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6屆理監事第17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1110340485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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